农村饮水水质卫生监测方案制表说明

1、 制表目的

为了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，掌握全国农村生活饮用水水源基本情况、取水方式、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状况和水质情况，加强监督、监测工作，保护人民健康，为制定水质改良措施提供科学依据，特制此表。

2、 填表单位和报送时间

所有报表由县疾控中心（卫生防疫站）填写，市疾控中心审核，于每年10月31日前报到所在省疾控中心。

3、 报表填写说明

封面页标准编码：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》（GB/T 2260-1999）为准。

表1监测县基本情况调查表：表1的总计应为全县的人口总数；百分数指每个乡镇的人口数占全县总人口数的百分比；人口数以千人计，小数点后面保留两位小数。

表2农村生活饮用水水源基本情况调查表：浅井指井深小于10米或第一层地下水；深井指井深大于10米；总计一格中饮用人口总数应与全县总人口数一致。

表3 农村生活饮用水取水方式情况调查表：完全处理自来水指原水经过混凝、沉淀、过滤和消毒处理过程后送往用户管网；未处理自来水指原水不经过任何处理，直接送往用户管网；机器取水和手压泵取水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动力，凡是需用动力取水的属于机器取水，不需要用动力取水的属于手压泵取水；总计一格中所填入的取水人口总数应与全县总人口数一致。

表4 农村生活饮用水监测点调查表

监测点编号请填入顺序号（如1，2，3．．．．．．），但必须保证此表中各点的顺序与表5中对应点的顺序保持一致，即同一监测点在两表中的监测点编号相同。

水源类型请用代码表示，各水源类型及其代码表示如下：江河—A， 湖泊—B，水库—C，沟塘—D，其它类型的地面水—E，深井—F，泉水—G， 浅井—H，水源类型不在所列范围之内的请用文字说明。

取水方式请用代码表示，取水方式及其代码表示如下： 自来水中完全处理—I， 沉淀过滤—J，仅消毒—K，未处理—L，非自来水中机械取水—M，手压泵—N，人力取水—O，取水方式不在所列范围之内的请用文字说明。

表5 水质监测结果

各监测指标的测定结果应为平行样品的均值。

表中各监测点的监测点编号应与表4中各对应点的监测点编号保持一致。

采样日期、测定日期只需填入年份和月份。 
